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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撤三”申请新规要点及实务建议 

 

为进一步提高商标“撤三”申请效率并指导申请人规范提交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

局于 2025 年 5 月 26 日公布了修订后的《申请撤销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注册商标》申

请指南，进一步明确了申请材料要求，并细化了被申请商标三年未使用的初步调查证据范围。 
 

一．修订背景 

（一）“撤三”申请量的激增与恶意申请问题 

自 2017 年起，我国“撤三”申请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从 2017 年的 5.6 万件激增至 2024

年的 22.9 万件。其中，出现了部分出于不正当竞争或损害他人权益目的而提出的恶意撤销申

请。 
 

恶意申请频发的主要原因，在于既往“撤三”程序中对申请人的举证责任缺乏明确要求，举

证责任主要集中于商标注册人一方。恶意“撤三”申请行为不仅增加了商标权人的维权成本，破

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也造成了行政资源的严重浪费。 
 

（二）“撤三”申请举证责任的变化历程 

“撤三”制度的核心在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我国对“撤三”程序中申请人举证责任的要

求，经历了以下变化： 
 

1. 2022 年以前（举证责任倒置阶段）：申请人仅需合理说明商标未使用情况，无需提交证据。 

2. 2022 年初至 2024 年底（初步证据要求阶段）：商标局要求申请人随申请书附送商标未使

用的网络调查初步证据（如主流搜索引擎、电商平台前几页检索截图），此举初步打破了

长期沿用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3. 2025 年初至指南修订前（举证责任强化与系统化阶段）：2025 年初起，商标局通过下发

《撤销连续三年不使用注册商标申请补正通知书》，显著提高了对申请人初步证据的要

求，标志着审查标准从“形式证据”向“系统性举证”转变。此阶段对证据要求呈递进式强化： 

➢ 2 月起，要求提供注册人基本信息、经营状态调查报告，以及在不少于 3 个平台（综

合性网上平台、行业性网站等）上自首页开始连续 5页的整页检索截图。 

➢ 进入 3 月，在 2 月要求基础上，新增提交真实性承诺书的要求，并对检索关键词（注

册人名称、商标名称、商标名称+商品/服务）做出进一步明确。 

➢ 4 月，承诺书内容进一步扩展，要求承诺“未隐瞒真实撤销申请人及其他重要事实”，

并要求提交关联案件（新申请、驳回复审）材料。 
 

（三）修订目的 

针对 2025 年初以来实践过程中显现的问题，此次修订旨在落实“撤三”制度督促商标使用

的立法本意，同时遏制滥用“撤三”程序、扰乱市场秩序的恶意申请，减少行政资源浪费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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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 
 

二．新规要点 

（一）法律依据 

《商标法》第四十九条为“撤三”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明确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对无正当

理由连续三年未使用的注册商标提出撤销申请。 

《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六条则对“撤三”申请进行了限制，规定提交“撤三”申请时应当

说明有关情况。 
 

（二）新规要点 

修订后的指南明确规定，申请人应在撤销理由中说明有关情况，并附送被申请商标三年

不使用的初步调查证据。初步调查证据包括但不限于：被申请商标注册人经营范围或业务范

围、经营状态或存续状态等信息；被申请商标市场调查情况，相关调查不限于专业类查询平

台；被申请商标注册人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电商平台、线下生产经营场所等网络查询、

市场调研、实地调查等证据材料。 
 

（三）实务变化 

修订后的指南明确了申请人的举证责任，但“包括但不限于”的表述及所列证据范围在实践

中带来一定不确定性，即，未包含全部所列证据类型（尤其是“实地调查”）的申请，是否会面

临补正或不予受理。 
 

从 2025 年 6 月以来的审查实践来看，除重点整治的恶意“撤三”情形外，商标局对证据的

要求已趋向缓和，补正通知数量减少，初步证据要求放宽，未普遍强制要求实地调查报告。 
 

三．实务建议 

为确保“撤三”申请顺利进行，我们建议围绕以下方面准备证据材料： 

1. 被申请商标注册人基本信息 

可利用企业信用信息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眼查、企查查等）获取注册

人经营范围、存续状态等基本信息，下载营业执照、年报等官方文件。 
 

2. 被申请商标使用状况调查 

核查注册人官网、社交媒体（微信公众号、抖音、微博）内容，关注其实际经营业务是

否与被申请商品/服务相关；通过公开渠道（如政务平台）获取注册人纳税、社保记录，辅助

证明其经营状态。 
 

3. 多平台检索证据 

在至少 3 个平台（如：百度、360、搜狗、必应等综合搜索引擎；淘宝、天猫、京东、拼

多多、1688 等电商平台；美团、大众点评等生活服务平台；小红书等网络社交平台）进行检

索，每个平台提供自首页起连续 5页的整页截图，需显示检索时间、平台名称、搜索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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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注册人名下商标情况 

通过中国商标网检索注册人名下商标申请，综合分析判断注册人的使用意图及被申请商

标的使用情况。 
 

5. 承诺书 

尽管修订后的指南未强制要求提交承诺书，但为了稳妥起见，建议提交内容真实的承诺

书，可根据情况考虑是否进行匿名申请，进而调整承诺书的具体措辞。 

 

6. 实地调查报告（初期可不主动提供，建议作为应对性材料） 

由于目前审查中并未普遍要求，可先不主动提供，若收到相关补正通知，再视个案情况

说明或补充。 
 

四．小结 

新规的出台有助于平衡“撤三”程序中双方的权利义务，极大减少了程序滥用现象。鉴

于“撤三”申请的复杂性与政策动态性，申请人除需严格按照当前要求准备申请材料外，还

要密切关注最新审查实践的要求与政策动向，以便灵活调整策略，提升申请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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